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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石油集团资本有限责任公司 

2018 年 12 月 31 日 100.00% 

股东权益价值减值测试报告 

 

按照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

员会令第 109 号）的有关规定，中国石油集团资本股份有限公司（以

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中油资本”）编制了本报告。 

一、 重大资产重组基本情况 

2016 年 9 月 5 日，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关

于本次重大资产置换并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

金暨关联交易的方案的议案》。根据议案，公司拟通过重大资产置换

并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

“中石油集团”）持有的中国石油集团资本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

“中油资本有限”）100.00%股权（以下简称“本次重组”）并募集

配套资金（以下简称“本次交易”）。 

2016 年 9 月 23 日，公司取得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（以

下简称“国资委”）出具的关于本次交易方案的正式批复（国资产权

〔2016〕1078 号）。 

2016 年 9 月 26 日，公司 2016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

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议案。 

2016 年 12 月 23 日，公司取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（以下简

称“证监会”）出具的《关于核准济南柴油机股份有限公司向中国石

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》（证监

许可〔2016〕3156号），核准公司本次重大资产置换并发行股份及支

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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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6 年 12 月 28 日，中油资本有限完成股东工商变更登记，中油

资本有限 100.00%股权过户至公司名下，公司成为中油资本有限的唯

一股东。 

二、 中油资本有限 100.00%股东权益的评估及相关承诺情况 

(一) 中油资本有限 100.00%股东权益的评估情况 

根据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企华”）

出具的《济南柴油机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项目所涉及的中国石

油集团资本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报告》（中企华评报

字[2016]第 1216-01 号），以 2016 年 5 月 31 日为评估基准日，评估

机构使用资产基础法对中油资本有限 100.00%股东权益进行了评估，

该项资产母公司口径的净资产账面价值为 5,081,665.36 万元，评估

价值为 7,550,898.08 万元，增值额为 2,469,232.72 万元，评估增值

率为 48.59%。交易双方由此确定中油资本有限 100.00%股东权益的交

易价格为 7,550,898.08 万元。上述评估结果已经国务院国资委备案

（备案编号：20160090）。 

(二) 中油资本有限 100.00%股东权益相关承诺情况 

根据公司 2016 年 12 月 23 日披露的《重大资产置换并发行股份

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（修订稿）》，

中石油集团就减值补偿事项作出如下承诺： 

“1、本次重组的减值补偿期间为本次重组实施完毕（即石油济

柴本次重组新发行的股份过户至本公司名下）之日起连续 3 个会计年

度（含本次重组股权过户日的当年）。在本次重组实施完毕后，石油

济柴可在补偿期内每一会计年度结束后聘请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

的会计师事务所对中国石油集团资本有限责任公司 100%股权（以下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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称“标的资产”）进行减值测试并在不晚于公告补偿期内每一个会计

年度的年度审计报告后三十日内由会计师事务所出具减值测试结果

的审核意见；如根据减值测试结果标的资产相对本次交易作价存在减

值情形，本公司将依据减值测试结果按照本承诺第二条约定对石油济

柴进行股份补偿。 

2、如石油济柴进行减值测试的结果显示标的资产存在减值的（以

会计师事务所的审核意见为准），本公司将在审核意见出具后三十日

内以其所持石油济柴股份对石油济柴进行补偿。应补偿的股份数量

为：标的资产期末减值额÷本次重组新发行的股份价格－已补偿股份

数量。前述减值额为标的资产交易作价减去期末标的资产评估值并扣

除补偿期限内标的资产股东增资、减资、接受赠与以及利润分配的影

响。石油济柴在补偿期内实施送股、转增或股票股利分配的，则补偿

股份数量相应调整为：补偿股份数量（调整后）=应补偿股份数×（1

＋转增或送股比例）。石油济柴将以总价 1 元的价格定向回购专门账

户中存放的全部补偿股份，并予以注销。 

3、石油济柴在补偿期内相应会计年度实施股利现金分配的，则

本公司在按照本承诺第二条补偿股份的同时，应返还补偿股份所对应

的股利现金，计算公式为：返还股利现金金额=补偿期内当年每股已

获得的现金股利×应补偿股份数量。 

4、如按本承诺第二条计算应补偿股份数量超过本公司届时所持

石油济柴股份数量，超过部分由本公司以现金补偿，计算公式为：补

偿金额=标的资产期末减值额-已补偿股份数量×本次重组新发行的

股份发行价格。 

5、在任何情况下，本公司对标的资产减值补偿的总金额不得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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过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作价。 

6、补偿期内，本公司按照本承诺约定在各年计算的补偿股份数

量小于 0 时，按 0 取值，即已经补偿的股份不冲回。 

7、本承诺自公司与石油济柴签署的《中国石油集团资本有限责

任公司 100%股权之资产置换并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》生

效之日起生效。如上述协议被解除或终止或被认定为无效，本承诺亦

随之同时终止或失效。” 

三、 编制依据 

本报告编制的主要依据是：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、

公司 2016 年 12 月 23 日披露的《重大资产置换并发行股份及支付现

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（修订稿）》以及本次

重组时中石油集团出具的《关于减值补偿的承诺函》。 

四、 减值测试过程 

1、公司委托中企华以 2018 年 12 月 31 日为基准日，对中油资本

有限 100.00%股东权益价值进行评估，并出具了《中国石油集团资本

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公允价值资产评估报告》（中企华评

咨字[2019]第 1057 号），评估报告所载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，中

油资本有限 100.00%股东权益评估结果为 9,678,523.03万元，扣除补

偿 期 限 内 股 东 增 资 及 利 润 分 配 对 资 产 评 估 的 影 响 数 后 为

9,300,953.25 万元。 

2、中企华根据中油资本有限的特性以及评估准则要求，采用了

资产基础法对中油资本有限 100.00%股东权益价值进行评估。企业价

值评估中的资产基础法，是指以被评估企业评估基准日的资产负债表

为基础，合理评估企业表内及表外各项资产、负债价值，确定评估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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象价值的评估方法。 

3、本次减值测试过程中，公司已向中企华履行了如下程序： 

（1）己充分告知中企华本次评估的背景、目的等必要信息； 

（2）谨慎要求中企华，在不违反其专业标准的前提下，为保证

本次评估结果和上次资产评估报告的结果可比，需要确保评估假设、

评估参数、评估依据等不存在重大不一致； 

（3）对于以上事项若存在不确定性，需及时告知并在其《资产

评估报告》中充分披露； 

（4）对比两次报告中的评估假设、评估参数等是否存在重大不

一致； 

（5）根据两次评估结果计算是否发生减值。 

五、测试结论 

通过以上工作，我们得出以下结论： 

2018 年 12 月 31 日，中油资本有限 100.00%股东权益评估价值扣

除补偿期限内股东增资及利润分配对资产评估的影响数后为

9,300,953.25 万元，相比重组时该资产交易价格 7,550,898.08 万元，

未发生减值。 

中国石油集团资本股份有限公司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 年 4 月 12 日   


